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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收购河南海王银河医药有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协议的 

公告（更正后）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释义： 

公司、本公司、海王生物：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海王：河南海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世普：河南世普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普通合伙） 

河南海王银河、河南百悦：河南海王银河医药有限公司（原名：河南海王百

悦医药有限公司） 

 

一、概述 

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1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局第六次会议及 2017 年 5 月 19

日召开的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收购河南海王百悦医药有

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5 日在《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关于拟收购河南

海王百悦医药有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公告》。 

现因市场环境变化并结合河南海王银河实际经营情况，对原收购协议业绩约

定、作价标准等条款进行修订。 

公司于2019年3月28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局第三十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

对、0票弃权的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收购河南海王银河医药有限公司少数

股东股权协议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本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协议主要签署方： 

（1）受让方： 

公司名称：河南海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占军 

目前股东持股：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海王银河医药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80%股权，本公司持有其 20%股权。 

（2）转让方： 

公司名称：河南世普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王振翔 

合伙人信息：王振翔、杨拴成、张超、丁守信  

（3）标的公司 

公司名称：河南海王银河医药有限公司（原名：河南海王百悦医药有限公司，

2018 年 8 月名称变更为河南海王银河医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超 

成立日期：2003 年 05 月 29 日 

目前股东持股：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海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65%，

河南世普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普通合伙）持股 35%。 

河南海王银河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财务指标 2017 年 2018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万元） 134,949.61  108,924.39  

净利润（万元） 6,083.24  4,112.95  

财务指标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万元） 114,250.09  165,312.24  

净资产（万元） 1,652.47  17,777.35  

 

三、协议主要调整内容 

根据市场环境变化和河南海王银河实际经营情况，适当降低对河南海王银河

的业绩约定目标。同时因业绩约定进行了调整，根据协议双方协商，故对作价标

准进行适当降低。具体调整部分对比如下： 



（1）业绩约定调整 

原协议： 

2017 年销售收入（不含税，下同）不低于 17.1 亿元人民币，经营性净利润

（不含非经营性净利润和对外投资的成本和收益，并经本公司年报审计机构审

计，下同）不低于 5400 万元人民币； 

2018 年销售收入不低于 19.67 亿元人民币，经营性净利润不低于 6210 万元

人民币； 

2019 年销售收入不低于 22.61 亿元人民币，经营性净利润不低于 7141.5 万

元人民币。 

受让方或受让方母公司收购转让方持有的河南海王银河 35%股权的后三年

（即 2020 年—2022 年），以河南海王银河实际完成的 2019 年的销售收入和经营

性净利润为基数，每年销售收入和经营性净利润增长率较上一年不低于 15%。 

调整后： 

河南海王银河在 2017 年-2019 年的经营业绩目标调整为： 

2017 年销售收入（不含税，下同）不低于 12.5 亿元，经营性净利润（不含

非经营性净利润和对外投资的成本和收益，下同）不低于 5400 万元； 

2018 年销售收入不低于 12.5 亿元，经营性净利润不低于 4016 万元； 

2019 年销售收入不低于 14.38 亿元，经营性净利润不低于 4618 万元。 

上述销售收入和经营性净利润需经过本公司年报审计机构的审计并以其审

计结果为准。 

受让方或受让方母公司收购转让方持有的河南海王银河 35%股权的后三年

（即 2020 年—2022 年），以河南海王银河实际完成的 2019 年的销售收入和经营

性净利润（该经营性净利润按受让方收购转让方持有的河南海王银河 35%的股

权作价的 2019 年的经营性净利润计算）为基数，每年销售收入和经营性净利润

增长率较上一年不低于 15%。 

转让方保证河南海王银河业务的正常运营。 

（2）收购少数股东股权作价标准调整 

原协议： 

按 2019 年净利润（如 2019 年净利润率高于 2018 年净利润率乘以 120%，



则以河南海王银河 2019 年的净利润率不高于 2018 年的净利润率乘以 120%，如

果超过上述标准，则按 120%作为计算股权收购价格的净利润率，即计算股权收

购价格的经营性净利润为 2019 年销售收入×2018 年净利润率×120%）的 16.8 倍

作为河南海王银河 100%股权的整体作价，以整体作价乘以 35%为股权转让价格，

收购河南世普持有的河南海王银河 35%的股权。 

调整后： 

按河南海王银河实际完成的 2019 年经营性净利润（河南海王银河 2019 年的

净利润率不高于 2018 年的净利润率的 110%，如果超过该标准的，则按河南海

王银河 2018 年的净利润率的 110%作为计算股权收购价格的净利润率，即计算

股权收购价格的经营性净利润为 2019 年销售收入×2018 年净利润率×110%)的

16.8 倍作为河南海王银河 100%股权的整体作价，以整体作价乘以 35%为股权转

让价格，收购河南世普持有的河南海王银河 35%的股权。 

 

四、本次调整的原因与合理性 

（1）本次调整的原因 

2018 年受融资环境困难等因素综合影响，公司部分子公司快速增长受阻；

为保障公司经营健康稳定，降低公司经营风险，部分子公司适当放缓了增长幅度。 

河南海王银河是以药品、医疗器械流通为主，以医疗机构、批发企业、终端

零售为主要客户对象，并为客户提供信息、物流等各项增值服务的医药商业公司，

在河南省开封市、焦作市、驻马店市设立三家分公司。作为河南海王医药集团有

限公司药品业务运营平台，公司在大输液销售和新药销售方面具有较强的团队资

源，其与河南海王协同，在河南省郑州市主要医院占有率排名前列，河南海王银

河为提升公司在河南省的整体影响力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充分保护上市公司利

益，着眼于未来，保持河南海王银河核心管理团队的积极性和稳定性，保持河南

海王银河的持续稳定经营，故对收购河南海王银河少数股东股权协议进行适当调

整。 

（2）本次调整协议的合理性 

根据市场环境变化和河南海王银河实际经营情况，适当降低对河南海王银河

的业绩约定目标。同时因业绩约定进行了调整，根据协议双方协商，对作价标准



进行适当降低。根据公司测算，在协议约定的业绩期间（2017 年-2022 年），协

议调整后公司投资回报率高于调整前投资回报率。因此本次对交易价格、业绩承

诺及收购作价标准的调整是合理可行的，从长远来看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利益及

股东的权益。 

 

五、本次收购协议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收购河南海王银河少数股东股权协议是基于市场环境变化并结合

河南海王银河实际经营情况进行的调整。协议调整后将会降低收购河南海王银河

少数股东股权的作价标准，有利于充分保护上市公司利益，保持河南海王银河核

心管理团队的积极性和稳定性，保持河南海王银河的持续稳定经营。同时，经测

算，调整协议后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投资回报率。本次协议调整不会对公司业绩产

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调整收购河南海王银河少数股东股权协议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协议的调整是基

于市场环境变化及河南海王银河医药有限公司实际经营情况而作出的，保持河南

海王银河核心管理团队的积极性和稳定性，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利益，不存在损

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本议案，并同意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调整收购河南海王银河医药有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协议

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本次协议的调整有利于保持河南海王银河医药有限公司持续稳定经

营，有利于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及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

形，同意本次调整收购河南海王银河医药有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协议的事项。 

 

八、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局印章的董事局决议； 

2、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日      

  


